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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丽
通讯员 王召君 报道

晨报淄博7月28日讯 一男
子驾驶机动车侧翻，导致一名女
士被压在车下，经送医抢救，这
名女士不治身亡。双方就赔偿
金额发生争议，日前，经过淄博
人民调解员面对面调解，双方最
终达成一致，死者家属获赔130
万元。

今年6月21日，王某某驾驶
机动车在为甲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运输渣土过程中发生侧翻，导
致行人赵某某被压在车下，经送
医抢救，赵某某不治身亡。双方
就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赵某
某家属向淄川区钟楼街道人民
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

提出调解申请，调委会受理申请
并征得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同
意调解后，指派3名人民调解员
对该纠纷进行调解。

经人民调解员调查了解到，
该机动车登记于乙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名下，在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川支公司投
保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经
双方陈述和交警部门出具的《事
故责任认定书》确定，肇事司机
王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应对死
者亲属进行经济赔偿。

在调委会组织的首次调解
中，赵某某的丈夫、女儿、儿子与
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孙某共同来到调解室。赵某
某家属主张300万的赔偿要求，

孙某表示认可《事故责任认定
书》，愿意承担相应责任，但认为
对方要求的300万元赔偿数额太
高，无法接受，只愿意承担100万
元的经济损失。调解员分析，双
方对于本案责任划分并无异议，
主要分歧在于赔偿金额方面。
调解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
赔偿金额进行了初步计算，肇事
方应赔偿赵某某亲属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处
理交通事故人员误工费、交通
费、精神抚慰金等所有经济损失
130万元。

人民调解员详细讲解计算
过程和费用明细，让双方明晰合

法诉求范围。同时，人民调解员
告知孙某，本次交通事故虽是意
外，但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涉嫌构
成交通肇事罪，可能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如果能够及时对死
者近亲属进行民事赔偿并获得
谅解，肇事司机可能会在随后的
刑事判决中争取到从轻的处罚。
孙某表示希望赵某某家属能适
当降低赔偿要求，但赵某某家属
情绪激动，拒绝接受人民调解员
的赔偿方案，坚持要求甲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支付赔偿款300万
元，否则就拒绝达成谅解。由于
赵某某家属态度坚决，首次调解
未能达成一致。

3天后，人民调解员约请事

故双方再次进行调解，死者赵
某某的哥哥也来到调解室。人
民调解员采取面对面的调解方
式，请社区法律顾问韦村再次
向双方说明合法诉求范围。在
人民调解员与法律顾问的耐心
劝说下，赵某某哥哥表示愿意
理性解决赔偿问题，赔偿款的
计算会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不
会多要一分。随后，孙某也表
示同意依照法律规定的赔偿数
额进行赔偿。最终，赵某某家
属同意将赔偿金额降至130万
元，双方达成一致。

目前，甲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已赔偿赵某某家属的全部经济
损失，并取得其谅解。

车祸赔偿惹争议 人民调解化纠纷
死者家属最终获赔130万元

记者 贾亮
通讯员 白继农 张永生 报道

晨报淄博7月28日讯 7月
21日，淄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针对“5·8”寿济路重型货
车交通事故，开展深度调查。
2020年5月8日凌晨3点30分，淄
博市临淄区寿济路高阳中学路
段处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一
辆重型半挂货车与另一辆重型
半挂货车相撞，造成1人死亡。
淄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临淄大
队立即成立调查组，采取查阅调
取相关文件档案数据，走访询问
相关部门和企业单位负责人、参
与救援的单位和人员、驾驶人、
乘车人，对道路及安全设施实地
勘验等措施，认真开展事故深度
调查工作。

调查情况：
当天凌晨3点30分，张某良

驾驶超载的鲁CD***8（鲁CX**
9挂）号“北奔”牌重型半挂货车
沿临淄区寿济路北侧非机动车
道由东向西行驶至朱台镇高阳
中学路段，与在寿济路北侧非机
动车道内临时停车的胡某礼驾
驶的鲁C3***1（鲁C5**5挂）号

“北奔”牌重型半挂货车尾部相
撞，两车损坏（其中张某良驾驶

的重型半挂货车车头严重变形
损坏），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约11万元，张某良经医院抢救
无效，于当日死亡。

事故原因：
经查，鲁CD***8（鲁CX**9

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驾驶人张
某良驾驶超载机动车，未各行其
道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

接原因，负主要责任；鲁C3***1
（鲁C5**5挂）重型半挂货车驾
驶人胡某礼驾驶车辆因临时停
车，妨碍其他车辆通行的违法行
为，负次要责任。

同时，驾驶人张某良近3年
的交通违法有44条，鲁CD***8
（鲁CX**9挂）号“北奔”牌重型
半挂货车近3年的交通违法有

60条，所属运输公司山东皇城
昊东物流有限公司存在对车辆
及驾驶员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山东皇城昊东物流有限公司在
装载环节过程中，缺乏监管，致
使鲁CD***8（鲁CX**9挂）号重
型半挂牵引车超载运输，在日常
管理中存在较大漏洞，具有一定
的安全隐患。

处理结果：
目前，淄博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临淄大队约谈了事故中涉及
的货车驾驶人、驾驶人亲属和运
输企业，并告知在此次事故中，
遵循交通法规的必要性。对此
事故暴露出的安全隐患和管理
漏洞警钟长鸣，全力做好道路交
通事故预防工作。对所属运输
公司山东皇城昊东物流有限公
司，要求加强对运输企业及货物
托运人、发货企业的监管力度。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
强对企业所属驾驶人培训学习
工作，认真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
度，严格遵守各项管理规定。

下一步，淄博公安交警将强
化道路交通违法查处力度，加强
路面巡逻，严查严重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
宣传活动，提升全民交通安全
意识。

两辆重型货车相撞致一名驾驶员不幸身亡

淄博公安交警深度调查消除事故隐患

事故处置现场。 资料照片

扫描“鲁中
晨报”APP二维
码查看更多现
场照片


